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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主持人:

10 月 21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 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布， 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如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违法收

集、 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也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

那么， 这部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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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10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在

中国人大网上公布， 并向全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草案进一步明确

了如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

违法收集、 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
也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

明明只是一款 短 视 频 类

APP， 却一定要读取我的地理位

置、通讯录，否则就不能使用。 类

似这样的 APP“霸王条款”，在草
案中被明令禁止。

草案第 17 条提出， 个人信

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

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其对个人信
息处理的同意为由， 拒绝提供产

品或者服务； 处理个人信息属于
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

外。

专家认为， 相较于一年多前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 《数据安全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
类似条款， 草案的权威性更高。

“如果是跟 APP 核心功能无关的

权限，草案明确规定，如果用户不
同意， 你是不能以用户不授权为

由拒绝为其提供服务的 。 ”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专家、 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安全研究
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表

示，草案保障用户使用 APP 时充
分的知情选择权，APP 强制索权

在法理层面将成为历史。

何延哲建议， 对于部分 APP

厂商所提出的 “用户个人信息授

权与账户安全相关”的诉求，有关
部门也需加快推进行业标准的制

定，“有的 APP 为了保障用户账

户安全， 可能只需要三个信息要
素，有的可能需要五个，这些也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不一揽子授权就无法使用APP将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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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要保护 “个人信息”，

首先就必须明确界定什么是个人信

息。

草案明确规定， 个人信息是以

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

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

息；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

的收集 、 存储 、 使用 、 加工 、 传

输、 提供、 公开等活动。

同时， 草案还赋予个人信息保

护必要的域外适用效力， 以充分保护

我国境内个人的权益。

草案规定， 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

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 或者为分析、

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等发生在我国

境外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适用本

法。

草案同时要求， 境外的个人信息

处理者在境内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

代表， 负责个人信息保护相关事务。

明确适用范围

草案明确规定，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

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

落实保护责任

潘轶： 为了与 《民法典 》 的

有关规定相衔接， 草案对个人信

息处理活动中个人的各项权利进

行了明确， 主要包括知情权 、 决

定权、 查询权、 更正权、 删除权

等， 并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建立

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

机制。

草案还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

者的合规管理和保障个人信息安

全等义务， 要求其按照规定制定

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 采取

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并指定负

责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

监督； 定期对其个人信息活动进

行合规审计； 对处理敏感个人信

息、 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等高风

险处理活动， 事前进行风险评估 ;

履行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和补救义

务等。

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各个领域

和多个部门的职责。 草案根据个

人信息保护工作实际 ， 明确国家

网信部门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的统筹协调， 发挥其统筹协调作

用。

草案同时规定 ， 国家网信部

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

管理工作。

此外 ， 草案还对违反本法规

定行为的处罚及侵害个人信息权

益的民事赔偿等作了规定。

在处罚方面 ， 草案规定 ： 违

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 ， 或者

处理个人信息未按照规定采取必

要的安全保护措施的 ， 情节严重

的， 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

部门责令改正 ， 没收违法所得 ，

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 ， 并处一

百万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 ， 情

节严重的， 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

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 ， 没收违法

所得， 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

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

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 、 停业

整顿、 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

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罚款。

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各个领域和多个部门的职责。草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实际，明确国家网信部门负

责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发挥其统筹协调作用。

潘轶 ： 草案以专门一章的形

式， 明确了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草案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应遵

循的原则， 强调处理个人信息应当

采用合法 、 正当的方式 ， 具有明

确、 合理的目的， 限于实现处理目

的的最小范围， 公开处理规则， 保

证信息准确 ， 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等， 并将上述原则贯穿于个人信息

处理的全过程、 各环节。

草案还确立了以 “告知—同意”

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系列规则， 要

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

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 并且个人有

权撤回同意； 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

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 不得以个人不

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此外， 草案还对基于个人同意以

外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作了规

定。

完善处理规则

草案还确立了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系列规则，要

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

李晓茂： 公民的个人信息不仅

事关个人权益，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

来看， 都对个人信息的跨境搜集、

提供有所约束。 为此草案明确， 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个人

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

处理者， 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的， 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

安全评估； 对于其他需要跨境提供

个人信息的， 规定了经专业机构认

证等途径。 同时， 草案对跨境提供个

人信息的 “告知—同意” 作出更严格

的要求。 对因国际司法协助或者行政

执法协助， 需要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的， 应依法申请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对从事损害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等

活动的境外组织、 个人， 以及在个人

信息保护方面对我国采取不合理措施

的国家和地区， 草案规定了可以采取

的相应措施。

约束跨境提供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个人信息达到规定数量的处理者，

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


